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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考取驾照是一件相对容
易的事情。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应该
全神贯注，尽量避免车祸的发生。但
是，即使在尽量避免的情况下，车祸
还是难免要发生的。那么，在发生车
祸之后该怎么办呢？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发生
了车祸，是不是应该停下来？答案是
肯定的，你必须停下来。根据美国法
律，不管你碰到了什么，路人、停在
路边的车、别人的财产或者正在移动
的车辆，你都必须停下来，并且尽快
通知警察或者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离开了事故现场，即使事故不
是你的错，你也有可能被指控“肇事
逃逸”（“hit and run”）。如果你因
为某种原因碰到了停在停车场的车，
那么你应该怎么办？首先，你应该努
力去寻找该车的司机。如果你找不到
司机，那么，法律要求你留下你的名
字、地址、电话和所发生事故的解释
和描述，然后你才可以开离现场。之
后，你应该尽快通过电话或者亲自去

通知警察。这样做，是对社会负责
任，也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下面，权立宏律师再来讲一下在
发生车祸之后当事人应该怎么来获得
帮助。首先，在尽可能安全和迅速的
情况下，拨打“911”来报告事故。
对于中国的新移民来说，有一部分人
可能英语不好，无法和警察交流，这
就是一个对当事人很不利的情况。那
么，该怎么来处理呢？应该尽快找一
个懂英文的人到现场来帮忙和警察沟
通，或者至少通过电话来翻译，这样
当事人才有可能避免因为语言障碍而
无法和警察沟通，从而导致对自己不
利的警察报告。另外，如果有可能，
也应该采取一些保留证据的措施，比
如说对事故现场进行照相。如果有人
受伤，那么应该马上拨打电话或者请
求过往的车辆帮忙叫救护车和消防
车。

如果有目击证人，还应该留下目
击证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备以后
有需要的时候来请证人作证。

在纽约市通往长岛的LIE高速公
路上，在过去几天当中，在Suf fo lk 
County境内，连续发生了两起严重的
车祸。其中一起发生在上周日早上，
一辆高速行驶的车漂过中间双黄线，
与对面两辆正常行驶的车正面相撞，
造成6人死亡的惨祸。再次提醒司机，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
位，以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比如
说，在通往长岛的高速公路上，限速
为每小时55英里。事实上，很多司机
不去考虑这个限速，速度往往超过55
英里很多，经常以65英里以上甚至70
多英里的速度在行驶。在这样高的速
度下，如果司机的注意力不集中，前
面路况不好，强行换道，就很容易发
生车祸，有的车祸甚至是致命的。权
立宏律师在这里要真诚建议，司机应
该努力遵守美国的交通规则，不要超
速，遵守交通法规，心中要时刻牢记
安全驾驶。

（作者：权立宏律师 摘自：美国中文
网）

法律知识问与答

问：有位熟人开饭店注册LLC的时候，借用我的社安号
（Social Security Number），那之后因为不景气只好关门，而且开
饭店的主人也不见了。之后我从IRS收到一封信，让我缴纳所推
迟的税务。我只是提供了社安号并没有参与经营饭店，在这样的
情况，我也应缴纳该税务吗？

答：在我们周围这样的事情频繁发生，特别是拿不到社安号
的留学生或外国人，为了在美国注册公司，经常会借用亲戚或朋
友的社安号注册LLC。尤其，从IRS获得Employment Identification 
Number的情况，社安号的提供者必须要承担该商业的一切税务问
题，即使没有参与实际经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与IRS协商
申请减少金额并代缴税额。所以，自己本人并不持有实际股份或
实际经营的事业，最好不要使用自己的SSN。如果持有该事业的
股份或以经营者参与的情况，应该通过相应的材料限定自己的责
任界限，特别是注册LLC的时候，提前要采取措施，说明公司的
法务税与个人所得税是另一回事。

问：因为经营的事业不景气，没能够按时缴纳房租，这时
候，出租方要求赔偿契约剩余期间的全部金额为违约金。怎么办?

答：不管是商业用建筑还是个人租用的房子/公寓，如没能
够按时缴纳房租，会要求出租方赔偿违约金，这时候经常会被要
求赔偿契约剩余期间的全部金额，但在法律上这并不是正确的方
法。通常，要是承租人违反契约条款，出租方可以终止契约并要
求赔偿违约金。但是，出租方有义务努力降低所有损失，即，应
代替承租人努力再次出租该空间，如成功对外出租，则不能再要
求赔偿全部金额。另，赔偿金额与剩余契约期间无关，而应该仅
收几个月的租金为违约金。最近，在大学城周围针对留学生，频
繁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候承租人应该雇用律师，与出租方协商，
用确切的方法处理为当。

如对以上内容感兴趣的人士，欢迎咨询全洪敏律师事务所。
咨询电话：847-660-4233（English）
                  317-701-2768（中文）Jane Quan

全洪敏律师供稿

在美发生车祸该怎么办？

冲动体罚致寄养家庭夺走女儿
据纽约小区人士陈家龄24日介

绍，近日刚去世的江美玲四年前因涉
嫌虐待儿童，导致当时年仅四岁的
女儿被政府交予某犹太裔家庭暂时寄
养，却不想该家庭提出长期收养请
求，导致一场争女大战持续了四年，
直到江美玲闭眼都没能要回抚养权。

而更悲惨的是，在佛州定居的孩
子父亲也无奈放弃争夺，这个福州女
孩将不得不在犹太家庭成长。

据陈家龄介绍，今年33岁的江
美玲多年前从福州移民纽约，为了攒
钱，她与男友在佛州开了一家小餐
馆，并于2008年生下女儿。但由于两
人无瑕照顾，所以将孩子送回纽约，
与在华埠定居的奶奶生活。“夫妻俩
一个月回纽约探望老小几次，一家生
活也算其乐融融。”

不过，幸福在四年前的一次体罚

后戛然而止。陈家龄表示，2012年的
某天，江美玲回纽约探望女儿，却因
被其不听话的举动气急，一冲动便拿
起手边的筷子体罚，而孩子的哭声引
来白人邻居报警。“警察一进屋，看
到四岁女儿身上的红印，就立刻把江
美玲逮捕了。”随后，江美玲被控“儿
童虐待与忽视罪”，而女儿也被纽约市
儿童服务管理局暂交一犹太裔家庭寄
养。

虽然最终江美玲并未入狱，只被
要求遵守行为并参加家庭治疗课程，
但在案件审理的几个月中，不懂英文
的她甚至不知女儿被带去何处。直到
近半年后，江美玲找到寄养家庭，想
领回女儿，但对方却提出永久领养的
要求，于是一场争女大战开始了长达
四年的波折。

不知如何应对的江美玲找到市议

员陈倩雯及陈家龄等人求助，不过对
手更是有备而来，聘请专业律师，一
步步夺走抚养权。陈家龄表示，在四
年的案件审理期间，女儿一直住在寄
养家庭中，每周只能与母亲见面一到
两次，每次两小时，这令原本亲密无
间的母女开始生疏。

不过江美玲并没放弃，为了多见
女儿，她不再回佛州工作，而是留在
纽约，专门等待每周的见面。虽然对
方律师使用各种计策，令法院先后出
具保护令，禁止女儿与奶奶、表姐甚
至爸爸单独见面，但江美玲的母爱也
令法官软化，今年年初时，母女俩甚
至开始被允许一周过夜一次。

但命运似乎对江美玲特别不公，
正当她看到了接回女儿的曙光时，却
突然被诊断为罹患肺癌。“她不烟不
酒，又这么年轻，居然患了肺癌。”

虽然陈家龄与陈倩雯等人继续帮江美玲申诉抚养权，但于本周去世的
她最终也没能真正要回女儿。而更悲惨的是，定居佛州的爸爸向儿童
局申请将女儿接至佛州抚养，遭到该寄养家庭的强烈反对，理由是无
法保证父亲不会虐待女儿。最终为了养活小儿子不得不继续赚钱的爸
爸只得放弃争夺。

跟进该案近四年的陈家龄表示，此案不仅是江美玲一家的悲剧，
更应该成为华裔家长的教训。“美国的法律与中国大不同，也有一
定漏洞，一次冲动的体罚可能导致父母永远失去儿女，酿成家庭悲
剧。”

                                                         （来源：中国侨网）


